（一）对外宣传服务项目

1.微信公众号托管维护：在常州市常州市教科院附属中学微信公众平台上即时更新学校概况、特色介绍、学校新闻、学生风采等信息，根据微信信息特点以及甲方需求做相应编辑经审核后及时发布，并同时将学校重大活动的新闻报道及时发布。能够根据微信功能和栏目调整需要，做好相应功能、栏目以及信息的建设维护服务。及时收集微信信息反馈并分类提供给甲方，做好甲方对反馈回复的回应工作。

2.新闻解读、宣传与推广：利用掌握的媒体资源，与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加强互动，在关键节点、重要活动的内容发布上尝试与国家级、省级微信公众号和客户端建立联络，力争在省内、国内更大平台上推送市常州市教科院附属中学的精选内容；全年确保在省、市级纸质媒体进行学校相关报道。

3.舆情处理：根据甲方需求第一时间收集国内、市内知名论坛或网络平台关于市常州市教科院附属中学的舆情信息，及时反馈并分类提供给甲方，做好相关舆情媒体应急处置、研判分析和处置引导工作，并配合甲方做好对舆情的反馈回复工作。

4.服务期限内每年供应商需提供2次省级以上的新闻宣传服务。甲方提供新闻素材，乙方进行刊登。供应商为甲方提供甲方部分新闻阅读量提升服务，微信公众号全年增加粉丝不低于2000人；服务期限内每年供应商需提供一次活动拍摄服务（不含摇臂），或者同价值的视频剪辑一次。

5.供应商需协助甲方通过微信2023年认证。

6.供应商必须随时删除含有任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、淫秽色情、虚假、诽谤（包括商业诽谤）、非法恐吓或非法骚扰、有损他人名誉、利益、侵权等违法或有违公序良俗的信息或链接的网站，并立刻停止对甲方提供的系统服务。

7.供应商根据甲方要求更新微信公众号文章。甲方需在每天14:00前提供的内容乙方需在当天完成，14:00后提供的内容在次日完成。（特殊情况除外）。乙方编辑微信内容为常州市教科院附属高级中学最新相关内容，相关政策，宣传要点等。

8.供应商为甲方提供提供舆情服务的分析、研判、处置引导服务。解决方案由甲乙双方共同商定。

（二）人员服务要求

专人对接服务。为及时工作沟通和协调，需要有微信公众号维护、视频拍摄与制作经验至少1人7×12小时（周末保持联系畅通，可能有应急发布或重大活动），便于及时与甲方进行信息内容和用户反馈意见沟通，作息时间与甲方作息时间相同。

（三）售后服务要求

1.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“三包”规定以及合同所附的“服务承诺”提供服务。

除上述规定外，还应提供下列服务。

（1）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对所提供服务项目实行定期回访；

（2）乙方接到甲方投诉后，应在按规定的服务水平和响应速度场进行处理；

（3）除合同另有规定之外，由服务项目产生的衍生费用均已含在合同价款中，甲方不再另行进行支付。

2.用户需求提出后在1小时内解决；修改内容较为复杂的，可与用户协调，当天采编必须当天推送。节假日必须确保1名核心服务人员加班，确保人员手机24小时畅通。

3.信息安全要求：乙方应保证所发布的甲方信息安全，且在为甲方提供该服务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、版权、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。
